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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婚礼前夕，婚庆工作室
忽然“失联”，这种情况下，新人交纳的
定金该怎么办？记者昨天了解到，如
东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合同纠纷，依
法判决解除婚庆服务合同，并由婚庆
工作室双倍返还定金。

张某和未婚妻定于2022年年底
举行婚礼，同年7月，张某与某婚庆工
作室签订了婚庆服务合同，合同约定由
工作室为张某的婚礼提供策划和服务，
各项服务费用共计30000元，张某当
日向婚庆工作室支付了6000元定金。

为了保证婚礼顺利进行，张某多
次通过微信与婚庆工作室负责人联
系，商讨婚庆方案。没想到，2022年
10 月，工作室负责人突然“人间蒸
发”，门店也“关门大吉”。直至临近张
某婚期时，该工作室负责人才主动联
系张某，告知无法如期提供婚庆服务。
此后，张某多次要求工作室返还定金未

果，便将婚庆工作室及其负责人告上法
庭，要求解除合同、双倍返还定金。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与婚庆工作
室签订的服务合同合法有效。在合同约
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婚庆工作室明确
表示无法提供婚庆服务，张某可以据此
要求解除合同。张某交纳的6000元在
合同中约定为定金，因婚庆工作室违约，
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工作室及其负
责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最终，法院判
决支持了张某的诉请。

通讯员吴霞 顾晓丹
记者王玮丽

定金罚则要认清
定金作为一种缔约担保方式，被广

泛应用于日常生活。预先支付定金不仅
增强了合同约束力，也显著降低了交易
风险。根据 《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七
条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
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
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或者
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这
就是“定金罚则”。

需要注意的是，定金合同的成立必
须满足以下条件：1.定金合同是实践合
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2.定金的数
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
十，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效力，一般视为
预付款；3.关于定金的约定必须具体明
确，约定不明的，视为没有约定。

法官提醒：在交易过程中，合同当事
人应当注意定金适用的具体情形，以免
出现不必要的纠纷。

婚庆公司在新人婚礼前夕“失联”
法院判决双倍返还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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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生产销售假冒“好孩子”
商标的商品，不但被判有期徒刑、缴纳
罚金，还要承担高额民事赔偿。记者
昨天了解到，受市中院委托，通州湾示
范区法院审理并宣判了全市知识产权
案件集中管辖以来的首例知识产权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

法院查明，2021年4月至6月间，
蒋某、姬某、张某为牟取非法利益，未
经商标所有人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
司许可，先后购买儿童被原料及假冒
的商标标识、包装袋等物品，在我市通
州区、海门区委托他人生产假冒“好孩
子”商标的儿童被，通过线上、线下的
方式对外销售。

何某得知蒋某等人假冒“好孩子”
儿童被后，仍购买并对外销售。童某
为谋取非法利益，接受蒋某等人定制
生产假冒的商标水洗标及手提纸袋，
并向吴某、郑某购买假冒商标，再将上
述套标全部销售给蒋某。

法院认为，蒋某等人未经注册商
标权利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
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构成假冒注
册商标罪。何某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童某等人违反商标管理法
规，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并销
售，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

册商标标识罪。
综合各项情节，法院分别判处蒋某

等被告人十个月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 5000 元至 60 万元不等的罚
金。同时，法院判处被告人蒋某赔偿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18万元、姬某
赔偿18万元、张某赔偿4万元，三被告
人互负连带责任；何某赔偿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10万元；童某赔偿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6.1万元、吴某赔偿1万元、
郑某赔偿4万元，童某与吴某在1万元
内互负连带责任，童某与郑某在4万元
内互负连带责任。

通讯员刘雨青 记者王玮丽

假冒商标必赔偿
商标权是一项财产性权利，权利的

客体是无体物，其作为权利人的无形资
产具有相应的对价。在此前的司法实践
中，物质损失被限定为物理性损害造成
的损失，导致权利人在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中难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需要注意的是，知识产权在本质上
与普通财物并无差异，侵害知识产权造
成的经济损失和“物质损失”也并不存在

差异，其不属于精神损害，亦不等同于可
得利益的损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及案
外人的侵权行为，是对于商标市场价值
的现实损害，也即对于权利人已有无形
资产的损害。由此造成的“物质损失”，
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救济。

本案中，蒋某等三名被告人在侦查
机关供述了实施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商品的违法所得，该供述构
成民事诉讼中的自认，再结合其主观恶
意和犯罪情节，故对三名被告人适用三
倍的惩罚性赔偿。三被告以共同故意实
施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构成共同犯罪，
同时也构成民法中的共同侵权，故三被
告应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人何某未参与前述共同犯罪，
根据其自认的违法所得，对其适用一倍
的惩罚性赔偿。本案的另外三名被告人
童某、郑某、吴某系假冒标识的上游生产
者、销售者，虽然违法所得较少，但是其行
为对于下游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若以
其违法所得作为赔偿基数，不足以弥补受
害人的损失，也难以起到惩罚恶意侵权的
目的。故法院结合其制造、销售的标识
数量，从高适用法定赔偿。其中，童某分
别与郑某、吴某以共同故意实施了非法
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行为，构成共同犯罪，同时也构成了共同
侵权，故也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假冒“好孩子”商标 既赔钱又获刑
通州湾法院首例知识产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宣判

法官 说法“ 晚报讯 “小区内新种的绿化
树木与路灯一样高，已经影响到居
民家中的采光。”一名家住崇川区
北濠桥东村 38 幢的居民，向市
12345政府热线和本报新闻热线反
映，希望有关部门能帮助解决。昨
天下午，记者实地走访时看到，该
小区的绿化树木已被修剪，居民烦
恼得以“剪”除。

北濠桥东村居民小区建于20
个世纪90年代，是崇川区老旧小区
之一。今年，该小区部分楼幢被纳
入崇川区和平桥街道老旧小区综
合改造项目。

日前，38 幢的一名业主反
映，小区进行综合改造前，苗圃
内种植的都是低矮树木；可改造完
成后，所居住的楼幢四周种植了
与小区路灯等高的树木，树高都
在四五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
中采光。为此，他建议有关部门予
以更换。

记者了解到，市12345政府热
线在线平台工作人员接到市民诉
求后，迅速将有关信息交办给崇
川区政府。和平桥街道在调查处
置后及时作出相关回复，所在社
区工作人员已和反映此事的市民
进行了现场沟通，目前，树木经
过“微调”已经处理到位。

昨天下午，记者在北濠桥东村
现场看到，38幢楼的四周的确种有
一些绿化树木，不过记者注意到，
苗圃内的多棵树木已被修剪至1米
多高，远低于小区路灯的高度，目
前已不存在影响居民室内采光这
一问题。

记者张园

小区内的树木
影响家中采光

职能部门回应诉
求“剪”除居民烦恼


